
关于批准发布《手术室智能化建设指南》等
5项团体标准的公告

各有关单位:

根据《山东省数字经济协会团体标准管理办法》等相关规定，

由山东省数字经济协会归口的《手术室智能化建设指南》

（T/SDSZXJJ 011-2025）、《跨医疗机构检验检查数据共享互认

数据集》（T/SDSZXJJ 012-2025）、《卫生健康数据管理应用指

南》（T/SDSZXJJ 013-2025）、《医院智慧化建设指南》（T/SDSZXJJ

014-2025）、《医院智慧化建设运行监测指标体系》（T/SDSZXJJ

015-2025）团体标准已按规定程序审查、审批通过，现予以发布。

标准自 2025年 9月 19日起实施。

山东省数字经济协会

2025年 9月 19日


